附件6

2024年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政法委员会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职能、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1．主要职能。

（1）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区委的部署，对全区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检查落实；

（2）组织协调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

（3）组织协调指导全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

（4）检查政法各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研究制定推动政法各部门公正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5）监督和支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加强相互配合，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6）组织推动政法和综治工作的调查研究，探索政法、综治工作改革，组织推动依法治区方略的实施；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实施，协助区委参与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区直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

（7）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涉及政法部门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办理区委和市委政法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情况。

我委设有6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综治工作室、维稳工作室、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政治安全和扫黑除恶工作室、法治建设和执法监督室。纳入我委2024年整体绩效自评编报范围的单位共3个，包括委本级和下属2个预算单位，下属单位为韶关市曲江区法学会（非独立核算单位）和韶关市曲江区综治中心（非独立核算单位）。
3．人员情况。

我委2024年年初在职在编人员共14人（其中：公务员11人、机关工勤1人、事业人员2人），退休人员21人。本年度事业人员调入1人、公务员调入1人，退休干部逝世1人。故2024年年末在职在编人员共16人（公务员12人、机关工勤1人、事业人员3人），退休人员20人，遗属人员2人。
收支总体情况。

我委2024年总收入为774.26万元，包括：①财政拨款收入为771.6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11.55万元，占比78.99%；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0.1万元，占比20.68%；②非财政拨款收入2.62万元，占比0.34%。（注：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可能存在细微差距）

我委2024年总支出为774.29万元，包括：①财政拨款支出为773.5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13.46万元，占比86.6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0.1万元，占比20.68%；②非财政拨款支出0.73万元，占比0.09%。（注：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可能存在细微差距）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我委2024年收入、支出年初预算安排837.06万元，比2023年收入、支出年初预算安排989.85万元减少152.79万元，同比降幅15.44%，减少的主要原因为2024年预算项目资金减少，例如年初预算中无镇、村综治视联网链路租金项目、雪亮+智格工程项目第五期费用同比减少68.43万元等。
我委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在预算编制方面要遵循以收定支、轻重缓急、综合平衡的原则：在预算执行方面要遵循应收尽收的原则，严格按预算计划、按进度、按程序拨款，不得办理无预算、无计划、超预算、超计划的拨款，对于专项资金，要严格专款专用的原则，不得随意更改用途和计划；在预算调整方面严格遵守合法合理的原则；在决算方面严格遵守预算计划或调整计划的原则，在年终要及时清理全年收入、支出和往来款项，决算数字必须做到真实、准确，不得弄虚作假；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要接受区委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和审计，拒绝任何形式的口头交办、便条批复拨款。从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预算编制的规范性来看，单位部门预算编制完全合理合规。

部门绩效目标。

我委2024年度部门主要绩效目标主要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维护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力维护敏感节点社会稳定。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联合区纪委监委与区委巡察办制定协同反馈工作机制，提高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工作质效。二是维护社会稳定。深入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专项行动，区委平安办牵头组织各镇街、各成员单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着力加强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服务工作，切实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三是推动平安曲江建设。持续深化“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建设，统筹全区政法各单位力量，形成矛盾纠纷化解合力。深入开展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不发生学生欺凌案事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幅度呈下降趋势，基本实现“两下降一遏制”的目标。四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每季度召开政法单位政治部（政工科/办）主任联席会议，研究政法单位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情况，协调解决政法队伍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落实“协管”、“协查”制度，派出工作人员参与组织部门对政法干部提拔任用、职级晋升方面的考察，协助做好政法干部的选育用管工作。与区纪委监委、区委巡察办建立协同反馈机制，强化联动监督。
二、支出情况
（一）部门基本支出情况。

我委2024年决算支出为774.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420.73万，主要用于人员工资、补贴、绩效等人员经费支出及“三公”经费、工会经费、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维修(护)费等公用经费支出。
（二）部门项目支出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我委2024年决算支出为774.29万元，其中项目支出为353.56万，因本单位涉及部分涉密项目不便公开，经过与财政局绩效股室沟通确定，本年度共计7个专项项目需要开展自评，分别为：（1）法学会运转经费项目；（2）雪亮+智格工程项目第五期费用项目；（3）雪亮+智格工程光纤通信链路传输经费项目；（4）广东政法信息网（二期）工程三四级网络专线租赁费项目；（5）司法救助经费项目；（6）村居综治视联网建设项目第四期费用项目；（7）“智格工程”网格员队伍薪酬项目。

2.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持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确保了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经过我委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有力推动了曲江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圆满地完成了单位制定的部门绩效目标。细分到7个具体项目的绩效情况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实施主要内容、实施程序、项目进展以及监督情况、绩效表现等，请查阅“数字财政”系统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模块中该项目的《附件3：曲江区2024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情况报告》和《附件4：曲江区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3.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我委项目资金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经费开支严格遵循经办人填写、办公室负责人或证明人审核、财务人员初审、分管领导复核、财务审批人审签等审批程序。经费使用方向和大额开支，通过单位内部会议讨论决定。会计核算符合相关规定，保证了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合规合法。7个项目具体支出情况如下：（1）法学会运转经费项目共支出0.33万元；（2）雪亮+智格工程项目第五期费用项目共支出0万元；（3）雪亮+智格工程光纤通信链路传输经费项目共支出81.1万元；（4）广东政法信息网（二期）工程三四级网络专线租赁费项目共支出0万元；（5）司法救助经费项目共支出5万元；（6）村居综治视联网建设项目第四期费用项目共支出0万元；（7）“智格工程”网格员队伍薪酬项目共支出19.88万元。其中雪亮+智格工程项目第五期费用项目、广东政法信息网（二期）工程三四级网络专线租赁费项目、村居综治视联网建设项目第四期费用项目支出为0元原因是因为财政资金紧张，项目虽已完工但暂无资金支付。
4.项目绩效自评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委组织拟对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2个，二级项目7个。从总体情况来看，本年度绩效项目有序推进，项目预算执行较好，资金绩效目标执行较好，资金使用效应较好。7个二级项目均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财务制度，规范了项目实施程序，完成了年度项目绩效管理任务。按照项目决策、资金使用、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绩效等方面进行总体评价，项目综合得分100分，评定等次为优秀。
三公经费情况。

 我委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原则，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1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3万元），决算支出1万（其中：公务接待0.38万、公车运行维护0.62万）。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1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3万元），决算支出1.23万（其中：公务接待0.31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0.92万元）。本单位公车运行维护费减少原因为上年度为新公务车配备全车隔音设备，购买晴雨挡、充电线、竹炭等公务车配件，今年无此花销，因此公车运行维护费相较上年度有所减少；公务接待费用增加原因为本年度接待任务多，因此公务接待费相较上年度有所增多。
三、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存在问题：因财政资金紧张，部分项目虽已完工但未能及时拨付，导致支付进度较慢。

下一步工作计划：积极与财政沟通，待资金下达时第一时间准备资料申请拨付，尽量保证项目的资金运转，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我委将继续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时，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资金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发生。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规范各类资产购置审批程序、资产出租出借制度、申请报废制度等，加强内部资产管理工作，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严格控制“三公”经费规模，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